
 

《輔仁大學退休人員再聘任辦法》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妥善運用本校退休人力資源、維持

業務運作之延續性，兼顧本校中高齡及

高齡勞工就業權益，爰依勞動基準法並

適度配合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及其相關規定，訂定本辦法。 

本條明定本辦法之訂定目的。 

第二條  本校各單位編制員額、計畫員額或其

他臨時性專任人力，考量業務之專業

性與運作維持順遂，而有再聘任本校

退休人員之確實需求者，應於每學期

結束之二個月前擬妥需求說明書，專

案申請。但教師職缺不在此限。 
前項申請，由校長召集副校長、各處

主管、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及法務

室主任組成審議小組，必要時得邀請

相關單位主管或專家列席。 

審議小組審議時除檢視是否合於第一

項所定要件外，並應兼顧人力員額之

世代合理配置；申請通過者，由人事

室公告，並辦理校內招聘程序。 

一、本條明定本校退休人員再聘任

員額之申請條件與程序。 

二、本校再聘任適用職缺對象為專

任人力，但不適用於教師職

缺。 

三、本校目前尚無對於年滿六十五

歲之本校退休人員再聘任為專

任之法制。為穩健推動，現階

段擬採「專案申請員額」及

「辦理招聘」兩階段程序。 

第三條 前條招聘，本校已退休或起聘時將退

休，健康狀況適合繼續工作，聘期內

年齡已滿六十五歲，且符合前條公告

職缺所需專業學養或工作經歷之下列

人員，得於公告期限前提出應聘之申

請： 
一、專任教師。 

二、編制職員。 

三、專職約聘人員。 

四、專任技工。 

前項申請應檢附下列資料： 

一、再聘任申請表（含再聘任之理由

及工作說明書）。 
二、本校已退休或起聘時將退休證明

文件影本。 

三、本校指定醫療機構出具之起聘日

前三個月內有效之勞工健康檢查

一、本條明定本辦法再聘任之適用

人員範圍、條件以及申請檢附

資料。 

二、再聘任職缺雖不含教職工作，

惟本校退休教師於服務期間之

專業服務表現、兼任行政職務

工作或其專業學養，有助於用

人單位業務之專業性與運作維

持順遂，爰納入再聘任適用範

圍。 

三、第二項明定再聘任職缺之應聘

申請應行檢附資料。 



 

報告。 

四、公告職缺所需專業學養或工作經

歷佐證資料。 

五、其他原服務期間相關表現資料

（職員含退休時三年內工作考核

結果）。 

第四條  用人單位應確實審查應聘人員之形式

要件與專業要件；決定擬聘用人員

後，依程序報請校長核聘。 

前項核聘程序，人事室如認擬聘用人

員之形式要件或專業要件有所疑慮，

得請用人單位補充說明；必要時得建

請校長準用第二條第二項召開審議小

組。 

一、本條明定再聘任職缺之聘任程

序。 

二、用人單位經召聘程序提出擬聘

人員名單，應符合相關形式要

件與專業表現要件，爰於第二

項明定處理程序。 

第五條  再聘任人員之聘期為一年。於聘期屆

滿前一個月，用人單位有續聘需求，

且再聘任人員健康狀況適合繼續工作

者，應檢附下列資料，準用前條程序

報請校長核定： 

一、續聘申請表（含續聘之理由及工

作說明書）。 
二、擬續聘人員於再聘任聘期間之工

作考核結果。 

三、用人單位對於擬續聘人員於再聘

任聘期間工作表現及健康狀況，

確實合於單位業務專業性與運作

維持順遂之具體事實說明。 
四、本校指定醫療院所出具之該名再

聘任人員近三個月內勞工健康檢

查報告。 

再聘任人員每次續聘之聘期為一年，

至多續聘至其屆滿七十歲之當次聘期

終了止。 
再聘任人員之聘期屆滿前未經第一項

續聘者，其與本校間之聘任關係即告

消滅，無勞動基準法第九條第二項之

適用。 

本校與再聘任人員於再聘任期間，任

一方如欲提前終止勞動契約，應依勞

動基準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一、本條明定再聘任人員之聘期及

續聘事宜。 

二、第一項明定再聘任人員與本校

間之勞動契約為定期契約，聘

期為一年；另明定再聘任單位

申請核准續聘應附文件及程

序。 

三、第二項明定再聘任人員續聘

後，與本校之勞動契約為定期

契約，續聘聘期為一年，以及

續聘之年齡上限。 

四、第三項明定第一次再聘任人員

及經續聘後未獲再次續聘者，

其與本校間之聘任關係於聘期

屆滿而自動消滅，無勞動基準

法第九條第二項定期契約屆滿

後視為不定期契約規定之適

用。 

五、第四項明定任一方如欲提前終

止勞動契約，應依勞動基準法

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再聘任人員年滿六十七歲者，於聘任期

間不得兼任主管職務。但單位專業性質

特殊，暫無合適人員擔任主管時，經校

長核定由合適且符合前條第二項之再聘

任人員兼任者，不在此限。 

一、本條明定再聘任人員兼任主管

職務之年齡上限。 

二、鑑於主管人員之養成與穩健世

代交替人力政策，再聘任人員

兼任主管職務之年齡宜予明

定，爰以年滿六十七歲者不得

兼任主管為原則。另考量單位

專業性質之特殊性以及暫無合

適人員擔任主管時，宜例外授

權校長得核定由合適且未滿七

十歲之再聘任人員兼任，爰於

本條但書明定之。 

第七條  再聘任人員之年資自再聘任聘期始日

重新起算，其退休前曾於本校任職之

年資不予併計。 

再聘任人員之薪資依本校專職約聘人

員工作酬金支給標準表第一級薪起

敘。 

再聘任人員之勞工保險、就業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及勞工退休金提繳，依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一、本條明定再聘任人員之年資、

敘薪與相關保障。 

二、第一項明定再聘任人員之年資

應重新起算，不得與退休前之

年資併計。 

三、第二項明定再聘任人員適用之

薪資起敘標準。 

四、因再聘任人員係適用勞動基準

法，故於第三項明定再聘任人

員之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全

民健康保險及勞工退休金提

繳，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八條  再聘任人員於聘期內應遵守本校各項

人事、差勤、保密及勞動安全等相關

規定。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及本校

約聘人員工作（服務）規則辦理。 

本條明定再聘任人員於聘期內應遵

守本校之各項規定，以及本辦法如

有未規定之事項，應以相關法令及

本校《約聘人員工作(服務)規則》

補充之。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

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條明定本辦法之法制程序。 

 


